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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1.1—⒛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绵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钔定本标准。

本标准由卫生部放射卫生防护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

本标准起草单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刘英、刘长安、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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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事故医学应急预案编制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编制放射事故医学应急预案的一般要求、内容和格式等。

本标准适用于医学应急机构的放射事故医学应急预案的编制。

核事故医学应急预案的编制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z113 核与放射事故干预及医学处理原则
GBZ/T170 核事故场外医学应急计划与准备
GBZ/T191 放射性疾病诊断名词术语
GBz/T208 基于危险指数的放射源分类
卫应急发匚2009]101号  卫生部核事故和辐射事故卫生应急预案
环发E2006]145号  关于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辐射事故分级处理和报告制度的通知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放射事故  mdioⅡogicaⅡ accident

由于放射性同位素丢失、被盗或者射线装置、放射性同位素失控而导致工作人员或者公众受到意外

的、非自愿的异常照射。

[GBZ/T19⒈ -2007,2.12]

3.2

医学应急 (响应) medicaⅡ emergeⅡcy(respc,nse)

为减轻放射事故后果而需要迅速采取的医疗卫生救援方面的应急行动。

3.3

医学应急 (响应)预案 medica1emergency(respoⅡ se)p【 an

针对可能发生的放射事故 ,为迅速、有效地开展医学应急响应而预先制定的行动方案。

3.4

医学应急机构 medica1response“ stitution

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或以其他方式认可的负责实施放射事故医学应急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 ,其中

的医疗机构指有放射病、血液病、肿瘤或烧伤专科的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以及职业病防治院、急救中心

等 ,卫生机构指承担放射卫生工作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业病防治机构和卫生监督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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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要求

4.1 编制应急预案的主要依据

编制应急预案的主要依据 :

o 国家主席令第 6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
b) 国务院令第 449号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
o 卫应急发E2009]101
o 环发E2006]145号
通知 ;

号 卫生部核 卫生应急预案 ;

关 于

o 卫法监发E2002彐 13

4.2 编制应急预案的主

4.2.1 医学应急机构

人员损伤情况 ,根据

4.2.1.1 放射事

4.2.1.2 医学应

承担伤病员的救

4.2.2 放射事

预案相衔接。

4.2.3 根据预

4.2.4 本标准

要 ,调整章节设

辐射事故分级处理和报告制度的

景及其可能引起的

,医疗机构主要

关部门的应急

具体情况和需

5 应急预案的内

5.1  总贝刂

5.1.1 编制目的

简述应急预案的编

5.1.2 编制依据

简述编制应急预案依据的法

5.1.3 适用范围

说明应急预案适用的区域范围 ,以及放射事故的级别。

5.2 组织机构与职责

明确应急组织形式 ,构成单位或组成人员 ,及其相应职责和联动机制等。

5.3 信息接报

明确 24h应急值守电话 ,与相关部门的通讯、联络方式 ,以及事故信息的报告、通知或通报内容和

时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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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内容 :

a)

b)

C)

d)

e)

f)

g)

h)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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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应急响应

5.4.1 响应分级

按照放射事故分级 (见附录 A)和分级响应的原则 ,明确应急响应的级别。

5.4.2 晌应的启动

明确应急响应的启动程序。

5.4.3 事故现场处理

明确在事故现场的医学 故现场的医学处理主要包括以

现场抢救伤

对伤员的

放射性污

公众的

人员

现场

现场讠

医学

医疗

明确伤员

ω 对伤
ω 放射

内容 :

0 人员受
处理受污染

品参见附录 B。

和在医院应采集的样

5.4.5 剂Ι估算

针对可能发生的放射 量估算的方案和程序。人员

受照剂量估算主要包括以下

o 全身受照剂量估算 ;
b) 局部受照剂量估算 ;

o 体外放射性污染的评估 ;
d) 体内放射性污染的评估。

5.4.6 应急的终止

明确应急响应终止的条件。事故现场的医学应急工作完成 ,伤病员在医疗机构得到救治 ,经医学应

急指挥机构批准后 ,终止应急响应。明确终止应急响应后的应急响应情况上报事项 ,以及应急响应工作

总结报告。

步诊断

员的进

在现场和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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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保障措施

5.5. 1  通信与信息保障

明确与应急工作相关联的单位或人员通信联系方式和方法，并提供备用方案。 建立信息通信系统

及维护方案，确保应急期间信息通畅 。

5.5.2 应急队伍保障

明确应急响应的人力资源，包括专业应急队伍、兼职应急队伍的组织与保障方案。 放射事故医学应

急队伍包括放射医学医生(或内科医生)、外科医生(或烧伤专家)、放射防护人员和护理人员等 。

5.5.3 应急物资和装备保障

5.5.4 经费保

明确应急响应需要使用的应急物资和装备的类型、数量、存放位置、管理责任人及其联系方式等。

应急物资和装备应及时补充和更新。 放射损伤防治药品应有专门储备，并及时补充和更新 。

障

明确应急专项经费来源、使用范围、数额和监督管理措施，保障应急经费的及时到位。

5.5.5 其他保障

根据应急工作需求而确定的其他相关保障措施(如 ：交通运输保障、技术保障、后勤保障等)。

5.6 培训与演练

5.6. 1  培训

明确对应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应急培训的目的、内容 、方式和要求。 如果应急预案涉及

社区和居民，要做好宣传教育和告知等工作。 应急培训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放射防护基本知识和相关法规、标准；

b) 可能发生的放射事故及其医学应急处理措施；

c)  国内外典型放射事故及其医学应急处理的经验教训；

d) 所涉及的应急预案或程序；

e) 急救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

D  人员去污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

g)  心理危机干预基本知识和技术；

h) 有关放射测量仪表的性能和操作。

5.6.2 演练

明确应急演练的规模、方式、频次、范围、内容、组织、评估、总结等内容。 应模拟可能发生的事故情
景进行演练。

5.7 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

明确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的目的、内容、方式和要求等，注意心理效应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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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附贝刂

5.8.1 术语和定义

对应急预案涉及的一些术语进行定义。

5.8.2 应急预案备案

明确应急预案的报送备案部门。

5.8.3 维护和更新

明确应急预案维护和更

5.8.4 制定与解释

明确应急预案

5.8.5 应急预案

明确应急预

5.9 附件

5,9.1 有关

列出应急

ω 所在
b) 应急

5.9.2 重要物

列出应急预

GBZ/T170,主要
o 常规急救
b) 放射损伤
o 人员放射性
Φ 防止放射性污
Θ 放射防护装备 ;
f) 放射性污染和放射剂

D 样品采集装各等。

5.9.3 规范化格式文本

信息接收、处理、上报等规范化格式文本。

5.9.4 关键的路线、标识和图纸

关键的路线、标识和图纸主要包括 :

o 重要目标一览表、分布图 ;
b) 应急队伍行动路线 ;
c, 相关平面布置图纸、救援力量的分布图纸等。

Ws/T 328-ˉ 2011

包括 :

机构名单 ;

物质和装备品目见

需要联系

国家放射

员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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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 相关应急预案名录

列出直接与本应急预案相关的或相衔接的应急预案名称。

5.9.6 有关协议或备忘录

与相关应急部门签订的应急支援协议或备忘录 ,包括与急救中心的协议等。

6 应急预案的格式、印刷和装订

6.1 格式

6.1.1 封面

封面内容包括应急预案名称、编号、版本号、发布单位或批准单位名称、发布日期或批准日期等。

6.1.2 扉页(批准页)

扉页(批准页)的 内容要求与 6.1相 同 ,在发布单位名称或批准单位名称后加盖公章。

6.1.3 目录页

目录页的内容和编排顺序要求如下 :

o 批准页 ;
ω 章的编号和标题 ;
o 带有标题的条的编号和标题 (需要时列出);
Φ 附件 ,用序号表明其顺序。

6.1.4 正文

包括上述 5.1~5.8的 内容。

6.1.5 附件

包括上述 5.9的 内容。

6.2 印刷和装订

应急预案按照有关行文规定的要求印刷和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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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放射事故分级

A。 1 根据放射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 ,从重到轻将放射事故分为特别重大
放射事故、重大放射事故、较大放射事故和一般放射事故四个等级。

A。 2 放射事故四个等级的说明如下 :
o 特别重大放射事故 I类、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造成大范围严重放射性污染后果 ,或者
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3人以上(含 3人)急性死亡。
b) 重大放射事故 I类、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2人以下 (含 2人)急性死亡或者 10人以上(含 10人)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o 较大放射事故 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9人以
下(含 9人)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d) 一般放射事故 Ⅳ类、Ⅴ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
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

A.3 上述 A。 2中涉及的放射源分类和射线装置 ,详见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文件环发E2006]145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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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伤员在医院的处理

B.1 伤员在医院的处理

一旦接到事故通知 ,医院应立即启动放射事故医学应急预案。医院可在现有条件基础上 ,为放射性

污染病人设置随时可启用的专门通道 ,直接通向放射性污染处理室 ;设置典型的无菌手术室 ,开展常规

手术 ;具有处理体外放射性污染并防止放射性污染扩散的条件等。

应告知救护车护送人员 ,注意防止放射性污染扩散。在适当位置设立保安人员 ,以便为护送人员指

路并限制无关人员出人。救护车到达后 ,可用几种方法将病人送进治疗室。一是在救护车担架将被推

过的走廊上铺垫不打滑的塑料薄膜。如果病人伤情不太严重 ,可将病人从污染的救护车担架上转移到

干净担架上 ,用干净毯子或被单裹住病人 ,然后经普通通道运送。

处理由接收区转来的病人 ,医生要完成诊断检查并尽快制定治疗措施。有化疗或放疗治疗白血病

经验的专家能够胜任放射诱发骨髓造血功能低下病人的治疗。外科医生特别是烧伤专家可参与治疗放

射烧伤和污染伤口的处理。临床实验室可对病人进行常规检查。

按照医学处理的重要性顺序 ,列 举出受污染和受伤病人的处理项 目如下 ,具体医学处理见

GBz113。

a) 急救和复苏 ;

b) 稳定病情 ;

o 治疗严重损伤 ;
d) 防止或减少内污染 ;
e) 评价外污染并去污 ;

D 治疗其他不太严重的损伤 ;
g) 防止污染治疗区和其他人受到污染 ;

D 尽量减少对治疗人员的外照射 ;
i) 评价内污染 ;
j) 治疗内污染 (这条可与上面许多项目协同进行 );

D 评价局部放射损伤或放射烧伤 ;
D 对受到严重全身照射或体内污染的病人进行长期、全面的随访观察 ;
m)细 心向病人和家属介绍可能会有的长期效应和危险。

B。 2 减少污染扩散的措施

当受污染伤员送到医院时 ,应采取措施尽可能减少污染扩散。可用下列物品减少污染扩散 :

a) 大的塑料单或耐磨的厚纸放在伤员身下 ;
b) 工作人员防护衣具 ,如 防护服、防护面具或口罩、橡胶或塑料手套和套鞋等 ;

o 用塑料袋收集与伤员接触的物品 ,如衣服 ,擦拭物 ,敷料 ,器具 ,手套和防护服等 ;
ω 用大容器储存伤员去污液体 ;
e) 用于盛放组织样品、尿液和粪便的专门容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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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 在医院应采集的实验室样品

B。 3.1 采集血样 20mL~3o mL,用 于 :
o 全血细胞计数 ;
ω 细胞遗传学分析(最佳时间照后 24h);
o 生物化学分析(血清淀粉酶);
Φ 放射性核素分析。

B。 3.2 采集尿样 ,用于 :
D 常规分析 ;
ω 生物化学分析(尿肌酸);
ω 放射性核素分析。

B。 3.3 采集粪样 ,用于放射性核素分析。

B。 4 加速人体放射性核素排出的药物

加速人体放射性核素排出的药物见表 B。 1。

表 B。 1 加速人体放射性核素排出的药物

药   物 靶放射性核素

普鲁士兰 铯

藻酸盐 锶

磷酸铝

等渗碳酸氢纳

DTPA-Ca

镭

铀

钚和超铀元素 ,镧系核素 ,锰 ,铁 ,钴 ,锌 ,钌

海绿石钙 钙 ,锶 ,钡 ,镭

海绿石钴 钴

海绿石锶或乳酸锶 锶

碘化钾 碘

磷酸铝 锶 ,镭

硫酸钡 锶 ,镭

硫酸镁 锶 ,镭


